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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05-2025-0005

浙科发政〔2025〕42 号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 8部门印发

《关于进一步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和收益分

配改革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科技局、市委组织部、教育局、财政局、人力社保局、

卫生健康委、国资委、知识产权局，省级有关部门：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

文件

中 共 浙 江 省 委 组 织 部
浙 江 省 教 育 厅
浙 江 省 财 政 厅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浙江省卫生健康委
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浙江省知识产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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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和收益分配

改革的若干措施

为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，推动职务科技成果

更加合理分配，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，提出如下措施。

一、健全职务科技成果权属管理机制

（一）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医疗卫生机构通过产学研联

合攻关、共建联合研究中心（联合实验室）等方式，实施技术研

发与成果转化的，应当签订合同，明确约定科技成果有关权益的

归属。龙头企业牵头组建的创新联合体，各参与主体应厘清知识

产权归属，组建共享专利池，通过合同约定、签订知识产权管理

协议等方式明确激励约束机制，实现成果共享。

（二）以“校（院）企双聘”人才为核心取得的科技成果归属

由合作双方事前约定。双聘人才取得的科技成果，可按规定在双

聘单位评价考核、职称晋升、岗位聘用中予以认可，可以高校（院

所）、企业、医疗卫生机构名义署名报奖、申请专利等，有关成

果可纳入对高校（院所）、企业、医疗卫生机构的业绩评估评价。

（三）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等成果所有权单位，

可与成果完成人约定权属比例，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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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比例可不低于 90%，单位可将留存部分的所有权以“赋权+约定

收益”“赋权+期权回报”“赋权+现金”等方式让渡给成果完成人。

成果完成人应与团队内部协商一致，书面约定内部收益分配比例

等事项。成果所有权单位与成果完成人不进行分割确权的，成果

所有权单位可赋予科研人员不低于 10年的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

用权，并约定收益分配等事项。国有企业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

权比例、使用权赋权年限及收益分配比例根据国有企业监管相关

规定执行。

二、明确职务科技成果收益分配机制

（四）对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，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开展

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咨询等横向科研项目，结余经费视

为科技成果转化收入，单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，奖励给对完成、

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。经所在单位批准同意，

科研人员可采取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与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

股相结合的方式，以“现金出资+技术入股”等方式，入股或成立

与单位共享成果转化收益、产权清晰的科技型企业，视为职务科

技成果转化行为。

（五）国有企业利用科技成果转化成立的科技型企业，符合

相关规定的，可通过股权激励、分红激励等方式，对骨干科研人

员进行中长期激励。依托国有企业建设的科创平台，参照国有科

技型企业享受成果转化相关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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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的正职领导，是科技

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，可以按

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相关规定获得现金奖励，原则上不得获取股

权激励。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（包括领导班子其他成员、

所属院系所和内设机构领导人员），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

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，可以按规定获得现金或股权

激励，但获得股权激励的领导人员不得利用职权为所持股权的企

业谋取利益。

三、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

（七）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国有企业、医疗卫生机构应为职务

科技成果建立区别于一般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，实行台账管理。

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内控管理制度，经科技成果转化“安心屋”场景

交易的科技成果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。对以职务科

技成果作价投资方式转化形成的国有资产，健全多样化股权评估

管理路径，简化股权管理决策程序，允许通过协议定价和公开挂

牌等市场化方式适时灵活退出。

（八）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依托所属企业，

按照规定通过调整经营范围或对外投资的方式建立职务科技成

果作价投资的持股平台，代表单位持有、营运、行使股东权利等，

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分配由双方约定。不具备条件的，可委托专业

化“股权托管”平台管理，成果转化收益权归单位所有。高校、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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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可以成果转化收入等自有资金为基础，引

入社会资本设立成果转化基金，为成果转化提供金融支撑。

（九）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应分类梳理基础研究

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，对拟继续开展技术攻关的项目成果开展概

念验证，将验证结果作为团队建设、资金保障、设备支持等的重

要依据，并作为省市科技计划项目推荐的重要条件。

（十）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应建立专利申请前评

估制度，对拟申报专利的价值、市场前景等进行分级分类评估，

将评估结果作为项目实施、经费管理、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。

（十一）涉及国防、国家安全、国家利益、国家秘密、重大

社会公共利益等特殊情形的科技成果转化，由行业主管部门会同

科技主管部门制定完善成果范围认定、转化处置程序和收益奖励

分配等相关管理制度。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国有企业促进科技成果

转化的内部管理制度可作为监督检查工作的参考。

（十二）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研究制

定具体实施细则。中央部门直属高校、科研院所在符合国家规定

前提下可适用我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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